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101.09.27 第三次修訂 

111.03.03 第四次修訂 

一、依據：   

（一）臺北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二）臺北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  

二、目的： 

    因應資賦優異學生之學習需求，提供適性教育，使資賦優異學生之身心潛

能充分發展。 

三、組織： 

    本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甄別小組成員11人，包括：主任委員一

名，由校長擔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課研組、特教組，導師一

人，該科（領域）任課教師一人，資優班教師一人，家長代表一人及國中代表

一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四、辦理方式：依據臺北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各校辦理之方式如下： 
    （一）免修課程。 

    （二）部分學科加速。 

    （三）全部學科同時加速。 

    （四）部分學科跳級。 

    （五）全部學科跳級。 

        本校優先辦理免修課程和部分學科跳級二項。相關施行細則由甄別小組依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之規定修訂辦理。 

五、對象： 

     學習表現成績優異之科目及學生意願，由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向學

校推薦，依學校規定時程提出申請。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生，須具資優資格；未

具資優資格者，須先通過本市鑑輔會認定之資優鑑定評量。 

六、申請程序： 

    （一）由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向學校推薦。 
    （二）免修課程、部分學科跳級申請時間：開學起五日內（不含例假日）。 

    （三）受理單位：輔導室特教組。 

七、經費：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個別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由家長自付

為原則，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之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

學生，得專案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補助。 

八、本實施計畫經特教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經由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